江苏省建筑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

意见书编号：        抽查2020-380       
项目名称：丹阳海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时代苑1#9#和11#楼

审查机构：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颁书日期：    2021年10月16日      
丹阳海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受你单位委托，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时代苑1#9#和11#楼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形成审查意见附后。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调整，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含变更图纸）送我机构复审。
                           2021年10月16日

                           （审查机构章）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时代苑1#9#和11#楼

	
	建设单位
	丹阳海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华苑路和华西路交汇

	
	建筑面积
	1#：地上7768.92地下102）9#：地上7768.92地下492）11#：地上7768.92地下295）
	建筑总高度
	54m

	
	建筑层数
	地下1层，地上18层
	耐火等级
	地下一级

地上二级

	
	场地类别
	Ⅲ 类
	抗震等级
	三 级

	
	结构体系
	装配式剪力墙
	基础形式
	桩 筏

	
	规 模
	
	工程等级
	中 型

	勘察单位
	镇江大地勘察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 级

	设计单位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 级

	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无

	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
	见审查意见


（节能）专项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海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时代苑1#9#和11#楼

	设计编号
	C2020-106
	绿建
	■一星 ？
□二星
	节能
	□甲类■ 65％    

□乙类□ 50％

	一、建筑专业

（无）

二、结构专业

（无）

三、给排水专业

（无）

四、电气专业

（无）



	审查人
	
	强制性条文
	
	日  期

	
	
	强制性标准
	
	2021.10.16


（建筑）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海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时代苑1#9#和11#楼

	设计编号
	C2020-106

	基本符合要求


	设计人
	杨海沫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施鸣
	强制性标准
	
	
	建筑防火 
	

	审核人
	王克明
	项目负责人：施鸣
	
	建筑设计
	

	注册师
	刘宝
	执业证章号
	3200347-022
	
	
	

	审查人
	颜斌
	
	专业审查号
	10241-1010
	日  期
	2021.10.16

	复核人
	
	
	专业审查号
	
	日  期
	


（结构）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海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时代苑1#9#和11#楼

	设计编号
	C2020-106

	1、基础设计等级应甲级，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和桩长的确定，需据经验参数法计算结果和单桩静载实验结果综合对比确定，缺试装报告文本（试桩和工程桩应满足同一条件，试桩数量需满足相关规范及政策文件要求，见JGJ94-2008-5.3.1-2）

2、抗震设防区的管桩基础应进行水平承载力验算（DGJ32/TJ109-2010-3.4.3）
3、框架部分承受的地震倾覆不大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10％时，按剪力墙结构进行设计，其中的框架部分应按框架-剪力墙结构的框架进行设计（JGJ-2010-8.1.3.1）
4、补充界定结构是否为单项少墙结构体系及短肢墙承担的底部倾覆力矩百分比计算，并采取针对性设计措施。

5、梯板计算中支座条件假定和实际不符。


	设计人
	王  筠
	安全隐患
	1
	强

制

性

条

文
	地基基础
	

	专业负责人
	张  伟
	强制性标准
	9
	
	结构设计 
	

	审核人
	濮炳安
	
	
	房屋抗震设计
	1

	注册师
	张  伟
	执业证章号
	
	
	
	

	审查人
	夏志武
	
	专业审查号
	10241-S1006
	日  期
	2021.10.16

	复核人
	陈碧风
	
	专业审查号
	10241-S1013
	日  期
	


（给排水）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海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时代苑1#9#和11#楼

	设计编号
	C2020-106

	基本符合要求


	设计人
	宋  祥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谭德君
	强制性标准
	
	
	
	

	审核人
	薛逸明
	
	
	建筑设备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审查人
	赵苏丹
	
	专业审查号
	10241-W1002
	日  期
	2021.10.16

	复核人
	
	
	专业审查号
	
	日  期
	


（电气）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海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时代苑1#9#和11#楼

	设计编号
	C2020-106

	1、9#地下室照片平面图中，标志灯的设置不能够清晰的辨识疏散路径、疏散方向；疏散出口标志灯位置设计错误，不符合GB51309-2018第3.2.2、3.2.8条规定。

2、首层的消防电梯入口处应设置供消防员专用的操作按钮，详见DGJ32/J26-2017的8.7.19.4条规定。


	设计人
	孙忠锦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孙忠锦
	强制性标准
	
	
	建筑防火 
	

	审核人
	孙 峻
	
	
	建筑设备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审查人
	凌霞
	
	专业审查号
	10241-E1002
	日  期
	2021.10.16

	复核人
	
	
	专业审查号
	
	日  期
	


（防雷装置设计）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海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时代苑1#9#和11#楼

	设计编号
	C2020-106

	基本符合要求


	设计人
	孙忠锦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孙忠锦
	强制性标准
	
	
	建筑防火 
	

	审核人
	孙 峻
	
	
	建筑设备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审查人
	凌霞
	
	专业审查号
	10241-E1002
	日  期
	2021.10.16

	复核人
	
	
	专业审查号
	
	日  期
	


（暖通）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海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时代苑1#9#和11#楼

	设计编号
	C2020-106

	1、9#楼地下室负一层非机动车库排烟系统设计与说明不一致，一个排烟系统负担多个防烟分区的排烟支管上未设置排烟防火阀，违反GB51521-2017第4.4.10.2条。


	设计人
	舒鹏图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舒鹏图
	强制性标准
	
	
	建筑防火 
	

	审核人
	  蔡宗良
	
	
	建筑设备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审查人
	唐蓓
	
	专业审查号
	10241-H1003
	日  期
	2021.10.16

	复核人
	
	
	专业审查号
	
	日  期
	


丹阳海盛房地产开发2020096 （  勘察  ）专业审查意见

	子项名称
	建筑

高度
	建筑

层数
	结构

体系
	基础

形式
	跨度

（柱网）
	吊车吨位
	勘察

等级
	场地

类别

	1#-11#住宅
	
	18F/-1F
	框剪
	桩基
	
	
	甲级
	III类

	S1商业、P1#、P3#变电所
	
	1F/-1F
	框架
	桩基
	
	
	甲级
	III类

	地下车库
	
	-1F
	框架
	桩基
	
	
	甲级
	III类

	P2#变电所、公共开关站
	
	1F
	框架
	独立基础
	
	
	乙级
	III类

	W1#物业管理用房
	
	1F
	框架
	独立基础
	
	
	乙级
	III类

	备注：1#-11#住宅、S1商业、P1#、P3#变电所与地下车库为同一大底盘。

	基本符合要求


	设计人
	孙金平
	专业负责人
	殷晓军
	注册师
	殷晓军

	违反强制性条文数
	无
	违反强制性标准数
	1

	审查人
	王奋荣
	认定证书号
	10241-G1001
	日  期

	复核人
	
	认定证书号
	
	2021.10.16


专家对建筑工程勘察、设计的施工图和回复意见的审查意见

	专  业
	对设计单位修改的施工图和回复意见的审查意见
	签 名

	建 筑
	
	

	结 构
	
	

	水
	
	

	电
	
	

	暖
	
	

	勘察
	
	

	说  明
	1. 审查意见应以“强制性条文”和工程安全为主要依据，专家的意见必须明确。

2. 设计单位按审查意见进行了修改，结论意见应写明：已按审查意见修改，满足要求。

3. 设计单位未按审查意见进行全面修改，但不违反“强制性条文”和安全，结论意见应写明：基本按审查意见修改，不违反“强制性条文”和安全，基本满足要求。

4. 修改后的施工图仍有违法“强制性条文”之处，结论意见应写明：仍有违反“强制性条文”之处（如：审查意见第×条未修改），不满足要求。


审查综合意见

	本工程施工图设计深度基本满足要求，综合评定分

为合格。存在问题详各专业审查意见，整改后报审图中

心复审，复审合格后予以通过。

   审查项目负责人（签字）：

   审查技术负责人（签字）：

 审查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